
附件1

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建设专业验收汇总表（2026年）

责任高校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范莉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5-89668036

序
号

专业
名称

专业
代码

建设
类型

标志性成果（限填10项，300字以内）
专业认证
情况

招生
人数

毕业生论
文合格率

毕业生就业
去向落实率

备注

1
康复
治疗
学

101005

2020第
一批省

特色、
2023省
产教融

合型

1.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门：《特殊儿童认知训练》，张茂林，2023；《特殊儿童

教育与康复虚拟仿真实验》，何侃，2020.11；
2.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：德业双修、博爱塑魂，特教康复类专业全方位育

人平台创新与实践，陈克军、张茂林等，2022；
3.省级一流本科课程4门：《人体发育学》，徐冬晨，2021；《病理生理学》，王

怡悦，2021；《脑瘫儿童诊断与评估》，徐冬晨，2022；《特殊儿童沟通与交往

训练》，王姣艳，2024；
4.省级重点教材1部：《特殊儿童沟通与交往训练》，王姣艳，2021；
5.江苏省产业教授2名（钱开林，2022；赵晓科，2025）、江苏省“青蓝工程”中

青年学术带头人1名（夏宝妹，2022）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名（陈寒昱，

2021）；

6.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创新创业实践教育

中心，2020.12；
7.江苏省产教融合重点基地：特殊儿童康复产教融合基地，2023；
8.江苏大学生创新大赛高教主赛道省三等奖：Tree Touch一一基于实体交互理念的

孤独症儿童精细运动训练辅具，李昭帼等，2024；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

科技作品竞赛江苏省选拔赛三等奖，苏北S市特殊教育“医教结合”实施的调查研

究，毛天琦等，2021。

无

2023：120 2023：
100%

2023：
98.46%

2024：122 2024：
100%

2024：
93.94%

2025：100 2025：
100%

2025：
93.07%



2

数据
科学
与大
数据
技术

080910
T

省级卓
越工程

师教育

培养计
划2.0
专业建

设点

1.新一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江苏高等教育（本科）一般储备项目1项：《残疾人高

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》，范莉莉、徐聪、常晓茗、陈仲珊、赵健、张
强，2025.12； 

2.学生第二党支部入选“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”，2024.04；
3.第五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（人工智能）省级一等奖，《多媒体技术

及应用》戴玥，2025.05；
4.江苏省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规划教材1部，《数据结构》，陈仲珊，2025.04；
5.江苏省“一平台两系统”课程3门：《数值计算》《AI办公应用》《高级语言程

序设计（python）》，赵丽君/王立平/杨君，2024.12。

无

2023：95 2023：
%

2023：
%

2024：92 2024：
100%

2024：
100%

2025：97 2025：
100%

2025：
97.96%

注：
  1.分条目撰写标志性成果，成果统计时间为立项之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，所有成果本校须为第一单位或牵头单位。

  2.标志性成果范围为：

   （1）教学成果奖：获国家/省级高等教育（本科）教学成果奖（前三名获奖人中至少有一人为本专业教师）；

   （2）平台建设：国家/省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.0基地、产业学院、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、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、一流网络安全学院、集

成电路学院、人工智能学院、工业软件学院、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、创新创业学院、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
心、虚拟教研室等平台；
   （3）课程建设：获批国家级/省级一流本科课程，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（课程负责人须为本专业教师，同一门课程就高填写）；

   （4）教材建设：获国家教材建设奖或主编规划教材、“马工程”教材（第一作者须为本专业教师）；

   （5）师资建设：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、国家教学名师、江苏省教学名师，或在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、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

中获二等奖以上（团队负责人或获奖人须为本专业教师）；
   （6）学生获奖：学生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银奖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或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

奖（获奖项目负责人须为本专业学生）；毕业生获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
  3.教学成果奖与平台建设类成果仅限三个验收专业填写，且须在备注中注明，其他每项成果仅在一个验收专业中填写。

  4.通过国家专业认证或其他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专业认证情况，前期通过认证尚在有效期内的，正在进展中的以及不在专业认证目录的专业须注明。


